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报送2024年实验室建设项目库的通知
各系、基础部：
按照学校工作安排和财务审计处通知要求，请各系、基础部依据财务审计处印发的《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》、《项目库管理办法》、教务处印发的《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及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管理的通知》等文件进行2024年实验室建设项目库报送工作，相关项目材料撰写时请掌握以下几点原则：
1.项目立项时要充分调研，从实际出发，结合专业特色、项目建设需求及课程设置需求等方面撰写项目建设材料（《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附件1-8）；
2.明确建设地点，新建实训室要有场地且满足建设要求，在原有的实训室基础上进行改造或拆除后再新建，要提前履行相关设施设备退库审批手续；
3.项目立项时要充分考虑装修、基础设施要求，实训室内空调配备由总务处负责统筹，各实训室建设方案中不再涉及空调采购。装修标准每平米不超过500元，实训室设计建设方案时，有关装修方案的要求和预算（含文化建设）应单独说明（如更换灯管、综合布线、地面做处理等），报总务处核准。
4.实训室建设原则上不允许更换门窗，如确需更换，须单独写出说明，报总务处，经分管院长和院长审批后，由总务处负责实施。
5.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项目立项时要充分调研，做到精准设置项目建设资金预算，避免预算资金过高，造成预算绩效评价不合理的情况。
6.各系、基础部由多项目需要立项，请系部充分论证项目建设优先级，按项目建设优先需求进行排序，填报“2024年实训室建设项目库汇总表”。
综合以上工作要求，请各系、基础部于6月15日前将“2024年实训室建设项目库汇总表”和各项目的建设材料（《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附件1-8）的纸质版完成论证、签字后报送教务处313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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